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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97年度民他上字第 2號 

上 訴 人 上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甲○○ 

訴訟代理人 徐宏昇律師 

複 代 理人 李紀穎律師 

      李奕璇律師 

被 上 訴人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徐履冰律師 

      范嘉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行使智慧財產權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 97年 10月 14日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6年度重智字第 15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 99年 5 月 20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並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 佰壹拾陸萬 仟 佰 拾柒元， 

及自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 

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零陸萬元為 

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 

前以新臺幣 佰壹拾陸萬 仟 佰 拾柒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 98年 2 月 3 日具 

    狀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於「股票公開資訊觀測站」刊登道 

    歉啟事：「本公司於『股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准予對 

    上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假處分，禁止上達公司生產、銷 

    售、製造或進口涉嫌侵害本公司專利之產品，與事實不符， 

    特此道歉。該處分並已遭高等法院撤銷，最高法院駁回本公 

    司再抗告後終局確定。」，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追加， 

    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 

    被上訴人為國內知名之電連接器超級大廠，上訴人則為民國 

    91年始行設立之中小企業，亦以生產電連接器產品為主要業 

    務，雙方具有競爭關係。被上訴人於 95年 12月 4 日具狀向台 

    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以上訴人侵害其 3 件專利 

    權為由，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裁定，禁止上訴人公司製 

    造、販賣所有供 Express Card使用之電連接器產品，以及相 

    同或近似於上開三件專利權之產品。經該院於 95年 12月 26日 

    裁准後，被上訴人於 96年 1 月 23日公開在台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市公開觀測站」網站上，發布「上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侵害本公司智慧財產權」等未敘明具體內 

    容之不實言論，並在尚未執行該假處分之下，擅自公告「本 

    公司已於今日收到士林地院之裁定，准予對上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假處分，禁止上達公司生產、銷售、製造或進口 

    涉嫌侵害本公司專利之產品」云云，以毀損上訴人公司之商 

    譽，並致令上訴人公司客戶誤以為上訴人公司已因假處分之 

    執行，不得再出貨，而不得出貨之產品更包括 Express Card 

    用電連接器以外之產品。嗣被上訴人復於收受假處分裁定 20 

    日後始聲請執行該假處分，經上訴人抗告，台灣高等法院於 

    96年 6 月 29日以 96年度抗字第 358 號裁定書，撤銷該假處分 

    裁定。被上訴人公司提再抗告，最高法院仍於 96年 11月 8 日 

    以 96年度台抗字第 785 號裁定，駁回再抗告，該定暫時狀態 

    之假處分裁定始告撤銷確定。在上述假處分執行迄今 9 個月 

    期間，以及今後之相當期間，上訴人完全無法銷售 Express 

    Card相關之電連接器產品。被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時，並未將上訴人產品送鑑定，取得之鑑定報告並非針對「 

    標的物」為之。未符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 

    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條之規定。故被上訴人聲請、取得並執行定暫時狀態處分， 

    禁止上訴人銷售所有供 Express Card使用之連接器產品之行 

    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規定，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並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同法第 533 條、第 531 條第 1 項規定， 

    及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第 184 條第 2 項、第 195 條第 1 項 

    、公平交易法第 22條、第 24條、第 31條、第 32條第 1 項之規 

    定，聲明請求賠償損害：營業損失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 

    、律師費 361,484 元、商譽損害 450 萬元，共為 19,861,484 

    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並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主張： 

  1.關於本件損害之證明，原審雖曾諭知上訴人提供未出貨之訂 

    單。惟關於 Express Card連接器，在業界之作法，乃連接器 

    廠商將連接器產品設計出來後，直接提供予客戶，若客戶認 

    為可行而採用該連接器，即會直接將該連接器產品設計到本 

    身的電腦產品中。連接器廠商收到客戶的認可後，即可以備 

    料並進行生產，而客戶也不會再給任何訂單，連接器廠商必 

    須自行瞭解客戶之商品數量，並將產品送達客戶處，故上訴 

    人根本無法提出所謂已成立的訂單。原審判決不解業界之作 

    法，而逕認定有所謂之訂單存在，判決實有違誤。 

  2.本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內容，乃上訴人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 

    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使用、進出口任何 Express Ca 

    rd電連接器產品，係關於「不作為」之假處分。上訴人連販 

    賣之要約均遭禁止，又遑論之後有任何販售、製造、進出口 

    等行為。如前所述，由於連接器產品係設計於電腦產品之中 

    ，若無法供應於某電腦廠商，也不可能再適用於其他電腦廠 

    商之商品。相對地，本案假處分之內容包括「販賣之要約」 

    ，上訴人根本無法再提供任何產品設計予客戶。若未為販賣 

    之要約，也當無任何證據顯示，上訴人可能會得到哪些締約 

    的機會。而實際上，上訴人等於完全無任何締約機會。 

  3.又原審判決認為不得以 95年度之資料認定，因上訴人 96年度 

    之獲利是否如 95年度之締約機會及利潤，非無疑問。然而， 

    96年度之締約機會及利潤，當會受到本件不作為之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影響。若被上訴人未聲請假處分，上訴人於 96年度 

    之締約機會及利潤為何，在現實上，根本也僅能預估，本案 

    係不作為之處分，本難以用任何證據顯示上訴人之不作為， 

    若要求上訴人證明 96年度之締約機會及利潤，也根本係強人 



    所難。 

  4.本案被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士林地院裁定應供擔 

    保之數額之理由說明，也係預估上訴人因該假處分所可能受 

    到之損害。損害數額之計算方式為依照上訴人所述 95年 1 月 

    至 11月之連接器總營業額 31,031,258元，銷售淨利 3,452,67 

    7 元，推算上訴人生產系爭產品每年淨利約為 3,766,557 元 

    （3,452,677*12/11=3,766,557 ），粗估假處分之本案進行 

    期間為四年四月，故得出被上訴人應供擔保之金額為 16,321 

    ,747元。而被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時，也陳明願供 

    擔保之金額為 2,000 萬元，此也可認為被上訴人亦認為上訴 

    人因該假處分所受損害之數額為 2,000 萬元。 

  5.本案假處分法院所裁定之擔保金數額，乃法院對於假處分之 

    聲請人（本案被上訴人）及相對人（本案上訴人）之陳述， 

    所作出的衡量及判斷。尤以不作為處分，將使受處分人完全 

    喪失任何之交易機會，包括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製造、販賣 

    、為販賣之要約、使用、進出口等，影響甚為深遠，但在舉 

    證上卻無法如作為處分，可提出較為明確之證據。原審判決 

    認不得以 95年度之資料認定云云，乃忽略該損害數額，應認 

    作債務人與債權人間一個擬制的契約，雙方在此範圍內，認 

    作為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的損害數額，此於舉證責任之分配 

    上始符合公平之原則。再者，對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法院並 

    非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規定，當事人已證明受 

    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應審酌一 

    切情況，而定其數額。 

  6.關於上訴人因假處分所受之律師費損失，原審判決認定上訴 

    人之員工就其所製造、販售商品涉及專利侵害乙事，具有專 

    業知識及技術，而得為訴訟上之主張及舉證，非無自為訴訟 

    之能力，故不得請求律師費用。惟查本案並非單純上訴人公 

    司是否侵害專利權之情事，也非兩公司間商業上之協商程序 

    ，而係被上訴人利用民事訴訟法保全程序中第 538 條之定暫 

    時狀態處分，聲請法院對上訴人為不作為處分之裁定。也非 

    一般假扣押或假處分，此等涉及作為或不作為之處分，對上 

    訴人公司影響更為重大。對於民事訴訟法上所規定之相關要 

    件之解釋，自應為具有法律上專業性之人始能瞭解。例如對 

    於何謂「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防止發生重大損害」、 

    「避免急迫情形」及有定假處分之「必要性」等法定要件。 

    均非單純專利侵權之問題，或可說於保全程序中，所注重者 

    並非專利侵權之實質問題，也不審究是否確有專利侵權之實 



    質問題。即使上訴人公司員工涉及專利侵害之專業知識及技 

    術，也無法律上之知識，於保全程序中為法律上之答辯。士 

    林地院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遭台灣高等法院撤銷， 

    被上訴人提起抗告，亦遭最高法院裁定駁回。本件定暫時狀 

    態處分乃自始不當，更可顯現即使如具有法律素養之地院法 

    官，對於定暫時狀態處分要件上之認定，亦有其未審究之不 

    當之處，又遑論全無法律訓練之一般老百姓。原審判決以上 

    訴人應具有專利侵權之知識，以及法律上無規定強制律師代 

    理制度，逕認為上訴人非無自為訴訟之能力，顯為速斷。況 

    第三審規定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僅顯示律師於法律專業上輔 

    助當事人之重要性，並非就此即一概認為其他非第三審之訴 

    訟程序，當事人均可自為訴訟程序。 

  7.被上訴人取得士林地院之假處分裁定後，即在「股市公開觀 

    測站」網站公開散布上訴人已遭被上訴人假處分之消息。若 

    無該不當之假處分，則被上訴人當無發佈此不實消息之理由 

    ，原審判決何能論此無因果關係。被上訴人辯稱係依法令而 

    為之行為，然而即使該假處分因自始不當而遭撤銷，被上訴 

    人亦無作任何澄清之動作，或在「股市公開觀測站」網站上 

    為任何公告。若該假處分涉及被上訴人股價或股東權益而應 

    公告，則假處分遭撤銷之行為亦當涉及股價或股東權益，被 

    上訴人相對卻無為任何動作。更可顯示其行為之目的乃為使 

    上訴人之客戶、供應商及相關大眾均誤認為上訴人所有產品 

    均涉及專利侵權，並進一步誤認上訴人所有產品均已遭到假 

    處分而不得銷售。況且，對他公司為假處分，是否即涉及股 

    價或股東權益，而對公司有重大影響，顯有疑義。不過，被 

    上訴人公司卻明顯隱瞞假處分裁定中要求被上訴人公司需提 

    供千萬「擔保金」，始能聲請假處分執行之訊息。提供擔保 

    金乃聲請執行之先決行為，公司無法運用該筆款項，對於該 

    公司難道無重大影響。被上訴人公司隱瞞此要件，等於隱瞞 

    股東及大眾該公司需提存千萬擔保金。若隱瞞此要件之原因 

    ，乃因提供千萬擔保金對被上訴人公司無重大影響，更可顯 

    示被上訴人公司財力雄厚，該定暫時狀態處分確有自始不當 

    之處。相對地，若有重大影響，則被上訴人公司刻意隱瞞， 

    亦顯已違反法令之規定，未完全揭露對股東及股價重要之訊 

    息，其目的顯然在於散播侵害上訴人公司侵權之不實消息。 

  8.此外，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所發之警告函係發送特定對象 

    ，表明專利權範圍，內容為就上訴人侵害專利權情事為通知 

    ，並無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情事，符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 

    處理原則相關規定，屬權利正當行使，並無故意過失不法侵 

    害上訴人權利。然該等警告函發送之對象即使為特定人，亦 

    為上訴人之客戶或潛在客戶，對上訴人影響至為重大。又被 

    上訴人並未將產品實物送請鑑定，當已違反處理原則相關規 

    定，並非權利之正當行使，原審判決實有違誤。再者，依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發布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 

    」第 7 條規定「事業無論是否踐行第四點規定之先行程序， 

    而為發警告函之行為，函中內容不得以損害競爭者為目的， 

    陳述足以損害競爭者之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由此條規定 

    之法理可知，相對人並非無所謂之營業信譽。除了專利人之 

    營業信譽保障之外，相對人之營業信譽也應當受到保障。而 

    公平交易法第 22條也規定有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禁止。公布 

    於該「股市公開觀測站」者，均屬重大訊息，業界人士對此 

    均極重視，上訴人公司之營業及商譽深受影響，加以網路之 

    無遠弗屆，更加重上訴人公司商譽上之損害。又原審判決認 

    定被上訴人係將上訴人產品型錄送請鑑定，鑑定標的物並不 

    僅限商品本身，該型錄上有整體圖示等，與將實物送鑑定， 

    具相同之效果。然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 

    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三 

    條之法理，事業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包括 經一審法院 

    判決勝訴； 經調解確認侵權或將標的物送請鑑定，取得確 

    認之鑑定報告。本案未經第一審法院判決勝訴，也未經調解 

    認定侵權。因此將「標的物」送請鑑定機關鑑定之程序，至 

    為重要，也為唯一之依據。上述處理原則明白規定係需將「 

    標的物」送請鑑定，產品型錄並非產品本身，並無疑義。被 

    上訴人依內部認定，又非將實物送請鑑定之行為，實已違反 

    前述處理原則之規定。其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規 

    定，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並違反保護他 

    人之法律。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聲請及執行定暫時狀態處分 

    所產生之損害，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保護他人之法律規 

    定及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請求賠償。 

  9.綜上，原審判決認定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自始不當，被上訴 

    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違誤。惟原審判決卻認定上訴人未 

    能舉證損害數額，實忽略不作為處分舉證之困難，及舉證責 

    任分配之公平性。再者，被上訴人於股市公開觀測站及廣發 

    警告函予上訴人客戶及潛在客戶之行為，確已損害上訴人公 



    司業務上之信譽，加以本件涉及專利侵權，相對人之業務上 

    信譽同樣應予保障，乃法令所明訂。 

 10.並上訴聲明： 廢棄原判決。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19,8 

    61,4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於「股票公開資訊觀測站 

    」刊登道歉啟事：「本公司於『股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准予對上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假處分，禁止上達公司 

    生產、銷售、製造或進口涉嫌侵害本公司專利之產品，與事 

    實不符，特此道歉。該處分並已遭高等法院撤銷，最高法院 

    駁回本公司再抗告後終局確定。」 上訴人願提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抗辯： 

  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之撤銷顯非因自始不當之情形所致 

    ： 

  1.抗告法院雖認定「原法院未就本件處分之必要性為審酌，即 

    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自有未洽。」等語廢棄假處分裁定。惟 

    抗告法院前開認定顯與事實不符，且係因未曉諭被上訴人對 

    前開其所認為欠缺必要性之情表示意見，以致發生上述錯誤 

    認定之瑕疵。首先，依據經濟部之公司登記資料，被上訴人 

    並無高達數千億之資產；且被上訴人實際上亦無自行承擔至 

    少 2000萬元業外損害之能力，而被上訴人究有若干資產與遭 

    受 2000萬元損害是否重大亦屬二事，不可混為一談。其次， 

    被上訴人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進行相關鑑定， 

    而於 95年 9 月上旬收到鑑定研究報告書後，隨即委請律師於 

    95年 9 月 26日發函予上訴人，請其儘速出面協商解決該侵權 

    爭議。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進行協商，不僅表示願就違法利用 

    被上訴人專利權乙事為適當賠償，並同意支付授權金以俾使 

    用系爭專利技術繼續製作 Express Card連接器產品，甲○○ 

    其後更於 96年 3 月 30日以 e-mail向被上訴人提出 1,300 萬元 

    和解金額之提議，足證上訴人亦認其所生產製造之 Express 

    Card連接器產品確有違法侵害被上訴人專利權之事實，嗣因 

    雙方對於賠償之數額不能達成共識，故最後未成立和解。又 

    因上訴人於協商過程中始終未能承諾具體之解決方案，被上 

    訴人為恐上訴人採取拖延戰術將致權利無著，只得於 95年 12 

    月上旬先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故被上訴人並無遲誤主 

    張權利之情。 

  2.上訴人上開商品型錄經被上訴人內部之專業工程師詳細審閱 

    後，認為上訴人所生產製造之各式 Express Card連接器產品 



    應均屬相同之設計結構，僅與電腦主機板間之高度差有別， 

    以應不同廠商之安裝需要而已，且該設計結構即係涉嫌侵害 

    被上訴人專利權之部分，被上訴人自得依法請求法院准予命 

    其停止製造、販賣、販賣之要約、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出 

    口該等產品，此為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保全程序規定之權 

    利行使，自無不當。 

  3.原法院於 96年 1 月 23日送達假處分裁定後，因按裁定主文須 

    提供 1,633 萬元之擔保金始得聲請執行，故被上訴人於收受 

    前開裁定後立即開始調度流動資金，而要籌措高達 1,600 餘 

    萬資金本需相當時日，被上訴人於備妥擔保金後隨即於 96年 

    2 月 9 日辦理提存，並於 96年 2 月 12日聲請強制執行。抗告 

    法院於審理程序中從未曉諭被上訴人解釋說明前開事實經過 

    ，竟於裁定中突以「96年 1 月 23日送達假處分裁定後，於 96 

    年 2 月 16日始為執行」為由，認定欠缺急迫危險，故無聲請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前述認定顯與真實情況不符。 

  4.上訴人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審理程序中聲明「願提供 700 萬元 

    或其他雙方同意之合理金額，供聲請人扣押，作為將來本案 

    勝訴結果執行之擔保」，被上訴人亦表示同意，僅因所受損 

    害遠超過 700 萬元，故請上訴人提高供作假扣押標的之數額 

    ，卻遭上訴人藉口法定代理人出國而遲不回覆意見，足見本 

    件亦已符合「相對人怠於表明有其他更為適當且損害較小之 

    方法」之情形。是以，被上訴人對系爭假處分裁定之撤銷自 

    屬無過失。 

  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確因前開定暫時狀態處分受有損害」 

    ： 

  1.關於上訴人所稱營業損失部分： 

  上訴人主張其受有營業損失之依據主要為原證 17即其於原定 

    暫時狀態處分案件所提出之答辯狀，但未提出相關之銷售發 

    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已取消之訂單或其他相關 

    憑證以佐其說。又財政部公佈之同業利潤標準，僅為其課稅 

    之參考，若非計算困難，尚不能遽以為計算實際損害額之基 

    準。而依上訴人於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案所提出之抗告書狀 

    （被上證 15），已表明「Express Card並非型號品名。該裁 

    定之標的未經特定，無法執行」以及「該裁定既已逾越相對 

    人之請求範圍，且因裁定之標的不存在，不啻在命抗告人為 

    客觀不可能之行為」，足見上訴人前已自陳系爭定暫時狀態 

    處分裁定對其而言，係屬不能執行之內容，即上訴人並未因 

    收受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而影響其營業行為，此為上訴 



    人自行主張之內容。上訴人卻於本件訴訟中，方一反前態， 

    宣稱有因此無法製造、販賣 Express Card用電連接器之情形 

    ，其主張自不足為信。 

  上訴人並主張自 96年 2 月 16日起即停止製造、販賣任何 Expr 

    ess Card用電連接器產品，惟被上訴人於 96年 5 月 8 日協同 

    公證人在公開市場上買得之筆記型電腦，於公證人在場下拆 

    解，並將其中裝設之連接器產品拍照存證後，送交財團法人 

    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進行鑑定，比對結論為該產品與上訴人 

    型錄中之圖樣內容可認定為相同，足見上訴人主張與事實不 

    符；且上訴人既未停止製造、販賣系爭產品，則其又主張須 

    半年以上期間方得重新投入生產而得請求此期間之營業損失 

    云云，亦屬無據甚明。 

  上訴人屢次辯稱，依業界之習慣客戶不會給訂單，故難以提 

    出營業損失之證明云云。惟查，上訴人於系爭假處分抗告程 

    序中，亦已自陳「若對抗告人（上達）為此假處分，以抗告 

    人（上達）一個發展中之公司，勢必受到客戶停止下單」等 

    語（被上證 17第 2-3 頁），足證上訴人確實會收到客戶之訂 

    單資料，復參諸被上證 1 、2 、4 等上訴人之訂單文件，益 

    見上訴人所辯不實。況且，上訴人尚在系爭假處分抗告程序 

    中，宣稱「若抗告人（上達）之客戶因抗告人（上達）停止 

    出貨而致損失，亦會向抗告人（上達）求償」（被上證 16第 

    4 頁倒數第 2 行），則上訴人迄未提出相關資料以佐其說， 

    按常理而言，應係上訴人從未因系爭假處分裁定而停止出貨 

    ，否則豈有對此等有利於己之事實反怠於舉證之可能？是上 

    訴人主張受有相關營業損失云云，衡情應非真正。 

  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執行期間為 96年 2 月 16日至 96年 12月 14 

    日，則上訴人 96年度之營業收入應較 95年度呈現巨幅下降之 

    趨勢，方屬合理。惟查，依據上訴人 95、96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書顯示，其 96年營業收入總額為 112,574,116 

    元，與 95年之 110,019,198 元相較，不僅未減少，更多出 25 

    0 餘萬元，則上訴人前開陳述已與其申報資料相左，自不足 

    採信。上訴人 96年度之薪資支出為 29,873,876元、水電瓦斯 

    費為 98,069元，亦均高於 95年度之薪資支出 26,660,586元、 

    水電瓦斯費 77,399元，尤其 96年度薪資支出增加達 2 百萬元 

    ，不僅無法證明有上訴人所指之停產狀況，甚至其業務是蒸 

    蒸日上。況且，上訴人自陳 95年 1 月至 11月販賣供 Express 

    Card使用之電連接器相關產品總銷售金額為 31,031,258元， 

    先不論所述是否真實，按該數額推估 95年全年之總銷售金額 



    約為 33,852,281元，相當於 95年度營業收入總額之 1/3 。按 

    上訴人之主張，96年有 10個月之期間，該公司都無法生產、 

    銷售佔其原營業額 1/3 之產品，最後營業收入總額卻較前一 

    年度不降反升，此情違背常理亟甚，上訴人又堅不提出 96年 

    度之完整銷貨憑證俾便比對核實，除合理推論上訴人實際上 

    未因系爭假處分而停止生產、銷售系爭產品外，實難作他想 

    。 

  上訴人復主張採用連接器產品之筆記型電腦，自 95年至 96年 

    ，所佔比例已由 10-15%上升到 90% 以上，且上訴人供應五倍 

    於去年之產量在執行上並無任何困難，故請求五倍之營業損 

    失云云。惟查，上訴人就前開數據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且依 

    據上訴人於原假處分強制執行程序中，於 96年 5 月 30日提出 

    之書狀載明：「事實上，PCMCIA自 2003年初發表 Express Ca 

    rd規格標準至今 4 年餘，成效不彰。採用該標準產品之電腦 

    廠商極寡。…市售之筆記型電腦極少可使用 Express Card規 

    格之連接器，即為明證。…最重要的是，債務人過去生產 Ex 

    press Card使用之連接器，年產量不到 1 百萬個。以債務人 

    之能力，必須連續生產 17年始能供應所稱之惠普公司 1 年所 

    需（1,760 萬台電腦）。」顯示上訴人於 96年 5 月尚指稱連 

    接器產品之市場極其萎縮狹小，廠商幾乎都不採用該項產品 

    ，而今卻改稱連接器產品至 96年之市佔率已高達 90% ；其於 

    96年 5 月並陳稱其年產量尚不足 1 百萬個，且除連續生產外 

    ，並無他法可擴大產量，今亦翻言表示隨時都可供應五倍之 

    產量，足證上訴人前後說詞相互矛盾，其所言實不足為信。 

  依據歷來實務見解，上訴人就其固有之憑證或文件，怠於在 

    第一審提出，至第二審方為主張或舉證，仍屬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未於第一審程序提出之情形，將發生失權效果。是上訴 

    人今縱提出 96年間遭取消之訂單或其他憑證，依據民事訴訟 

    法第 447 條第 1 項，仍屬法院應不予審究之事證，遑論其所 

    謂 95年之銷售資料，根本與 96年 2 月 16日起至 96年 12月 14日 

    可能發生之營業損失，毫不相干。 

  2.關於律師費部分： 

    按最高法院 77年台上字第 936 號判決：「我國民事訴訟法並 

    非採取律師訴訟主義，當事人所支出之律師費用，須當事人 

    確有不能自為訴訟行為，必須委任他人代理之情形，所支出 

    之代理人費用，為伸張權利或防禦上所必要者，始得認為訴 

    訟費用之一種，於必要限度令敗訴之人賠償。」經核定暫時 

    狀態處分案件係因上訴人製造銷售之系爭產品涉嫌侵害被上 



    訴人之專利權爭議而起，此為上訴人所不否認之事實，而上 

    訴人既以製造系爭產品為業，對相關之專利技術自屬知之甚 

    詳，衡情當有為己辯護及主張權利之能力，上訴人既未能證 

    明確有不能自為訴訟行為之事實，其主張顯屬無理由甚明。 

  3.關於上訴人所稱商譽損害部分：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4 項、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7 條以及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4 項重大消息範圍及 

    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等規範內容，上市公司對於訴訟、非訟 

    、行政處分、行政爭訟、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事件，而對公 

    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有公告之義務。被上訴人因上 

    訴人銷售系爭產品之行為致發生營業額遽降等重大損害，故 

    於收受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後，爰依據前揭法律之規定，於 

    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上公告，而被上訴人前開公告與原定暫 

    時狀態處分裁定內容相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公告不實 

    流言之情顯非事實，且被上訴人係依法為公告，縱因此對上 

    訴人產生何等不利影響，亦係法律規定所致，何況上訴人並 

    未舉證證明受有何種商譽之損害，僅空言指摘受有 150 萬元 

    之損害，與實務素認上訴人須證明其商譽確因某原因事實所 

    致而受損害之見解不符，其主張殊無足採。 

  上訴人指稱依據原證 21、22號，顯示被上訴人公司慣常利用 

    諸如「股市公開觀測站」等公開資訊媒體，散播競爭對手之 

    不實消息云云；惟查，依據原證 22號，可知在該案中發布不 

    實內容新聞稿之人係美商˙莫仕公司而非被上訴人，上訴人 

    竟將前開事實內容故意曲解為可作為被上訴人屢次散播競爭 

    對手不實消息之證據，顯係意圖混淆鈞院，上訴人據此請求 

    3 倍之損害賠償金，尤屬無據。 

  縱上訴人曾發生某種營業收入減少之情況，其造成之原因甚 

    多，諸如生產之產品及服務品質、經營策略技巧、同業間之 

    競爭、整體經濟環境及其他不確定因素，都可能對公司營收 

    造成不利影響，故上訴人仍須證明「所受損害與原因事實間 

    具有因果關係」，始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甚明。惟其就此仍 

    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顯屬無理由。 

  上訴人復主張對於被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行為，依 

    據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第 184 條第 2 項，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其因此所受之營業損失、律師費、商譽損害，並依同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被上訴人公司之不法侵害上訴人公 

    司商譽之行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云云；惟查，上訴 

    人之主張顯屬不當： 



  1.按依民法第 28條及第 184 條規定，法人是否應負侵權行為賠 

    償責任，端視其代表權人是否因執行法人職務致侵害他人權 

    益而定，故邏輯上並無令法人自負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之可能。從而，上訴人依據民法第 184 條之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就自身之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不當 

    。 

  2.其次，本件是否具有民事訴訟法第 531 條第 1 項之情形，與 

    是否成立一般侵權行為仍屬二事，自應分別判斷之，而因一 

    般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成立要件；惟查，被上訴人聲請定暫時 

    狀態處分禁止上訴人製造、販賣系爭產品，係依據士林地院 

    裁定，至於被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業據提出財團 

    法人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侵害鑑定研究報告書，該鑑定結論 

    均認上訴人之系爭產品已落入被上訴人之專利權範圍。準此 

    ，可知被上訴人聲請假處分時，依當時客觀情形，可謂已有 

    相當明確之證據證明系爭專利遭侵害，則被上訴人本諸相關 

    保全、強制執行以及專利法之規定，聲請假處分以及強制執 

    行等程序，核屬合法正當權利之行使。依據最高法院 86台上 

    字第 2035號判決以及同院 91年度台上字第 1287號判決之見解 

    ，上訴人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洵 

    非正當。 

  3.再者，最高法院 62年台上字第 2806號判例：「公司係因法組 

    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苦可言，登報道歉 

    已足回復其名譽，自無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精神 

    慰藉金之餘地。」，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2年上字第 20號 

    判決亦認：「上訴人係法人縱其商譽受損害，亦無精神上痛 

    苦可言，自無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慰藉金之餘地 

    」，故而上訴人主張商譽受損，依據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請 

    求非財產上損害云云，顯與前揭判決要旨相悖。 

  4.被上訴人所以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系爭公告，係依證 

    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4 項、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7 條 

    以及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4 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 

    方式管理辦法等法令規範之公告義務而行為，且所公告者亦 

    與原證 8 假處分裁定之內容相符，顯與前開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所指之「不實情事」有間，被上訴人自不因此負何等損害 

    賠償責任甚明。 

  5.再者，公平交易法第 24條為一概括性規定，主管機關為使其 

    適用具體化、明確化，乃訂定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案件處理原 



    則，於該原則第 4 點規定：「適用本條之規定，應符合『補 

    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 

    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 

    為已涵蓋殆盡，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 

    的問題，而無由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依此，上訴 

    人就同一原因事實，先主張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2條規定，嗣 

    又主張應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之情形，即屬違法無 

    據甚明等語，資為抗辯。 

  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就 Express Card電子卡連接器，申請 3 件專利，分 

    別為發明專利第 I259626 號、新型專利第 M253081 號及第 M2 

    53987 號。 

  上訴人亦為 Express Card電連接器之製造廠商，被上訴人認 

    上訴人市面上所銷售之 Express Card電連接器侵害其專利權 

    ，於 95年 8 月 4 日、8 月 16日分別就上訴人產品型錄委託財 

    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進行鑑定，被上訴人於 95年 9 月 

    上旬收到鑑定研究報告書，於 95年 9 月 26日發函上訴人，請 

    其 5 日內與被上訴人洽談損害賠償事宜，否則將依法追究。 

    茲就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就上訴人產品型錄中 6 款 

    型號鑑定，鑑定結果如下： 

  1.第 08006 號鑑定報告：就委託者所提供由上訴人所有之「卡 

    連接器（型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產品 

    ，其構成要件與中華民國新型第 M253081 號「電子卡連接器 

    」專利權之申請專利範圍實質相同。 

  2.第 08007 號鑑定報告：上訴人所銷售之「卡連接器（I 型） 

    （型號：00000000-0、00000000）」產品，其構成要件與中 

    華民國新型第 M253987 號「電子卡連接器」專利權之申請專 

    利範圍實質相同。 

  3.第 08008 號鑑定報告：上訴人所銷售之「L 型卡連接器（型 

    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產品 

    ，其構成要件與中華民國新型第 M253987 號「電子卡連接器 

    」專利權之申請專利範圍實質相同。 

  4.第 08016 號鑑定報告：上訴人所銷售之「L 型卡連接器（型 

    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產品，其構成要 

    件與中華民國發明第 I259626 號「電子卡連接器」專利權之 

    申請專利範圍實質相同。 



  5.第 08017 號鑑定報告：上訴人所銷售之「卡連接器（I 型） 

    （型號：00000000-0、00000000）」產品，其構成要件與中 

    華民國發明第 I259626 號「電子卡連接器」專利權之申請專 

    利範圍實質相同。 

  被上訴人於 95年 10月 4 日發函予上訴人之既有客戶及客源表 

    示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或授權，擅自製造並販賣侵害本 

    專利之侵權產品，嚴重侵害被上訴人之智慧財產權並造成被 

    上訴人不貲損失。為此被上訴人除已依法對上訴人請求停止 

    一切侵害本專利之行為外，並請貴公司審核上訴人所提供之 

    元件或產品，停止販賣、銷售或使用有侵害本專利權之虞之 

    物品，以免誤觸法規。另經被上訴人詳閱並分析相關證據及 

    資料後，特此檢附專利侵害鑑定報告 3 份，函請貴公司審酌 

    。被上訴人在此感謝貴公司長期以來的支持與肯定，被上訴 

    人也將持續開發新產品，生產製造優質的電連接器產品回報 

    貴公司。 

  被上訴人於 95年 12月 4 日就上訴人侵害其專利權向士林地院 

    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士林地院於 95年 12月 26日以 95年度 

    裁全字第 6630號裁定准許，裁定主文「債權人以壹仟陸佰參 

    拾參萬元或同額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板南分行無記名可轉讓 

    定期存單為債務人供擔保後，債務人應停止為自己或第三人 

    製造、販賣、販賣之要約、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出口債權 

    人公司型號品名為『Express Card』之電連接器產品，及其 

    他相同或近似於債權人享有之中華民國第 M253987 號及第 M2 

    53081 號之新型專利及中華民國第 I259626 號之發明專利物 

    品之仿冒。」被上訴人於 96年 1 月 23日收受送達，並於同日 

    在股市公開觀測站發布「發生緣由：就上訴人涉嫌侵犯被上 

    訴人專利，被上訴人決定依法向法院提出假處分之聲請；因 

    應措施：被上訴人已於今日收到士林地院之裁定，准予對上 

    訴人執行假處分，禁止上訴人生產、銷售、製造或進口涉嫌 

    侵害被上訴人專利之產品。」被上訴人於 96年 2 月 9 日辦理 

    提存供擔保，同年月 12日聲請士林地院以 96年度執全字第 33 

    5 號執行定暫時狀態處分。 

  上訴人不服士林地院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提起抗告，經臺 

    灣高等法院於 96年 6 月 29日以 96年度抗字第 358 號裁定廢棄 

    原准予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裁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再抗告 

    ，經最高法院於 96年 11月 19日以 96年度台抗字第 785 號裁定 

    駁回再抗告確定。 

  上訴人曾於 96年 3 月 30日以電子郵件回覆被上訴人，內容略 



    謂：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專利爭議事件有和解意願，上訴人 

    擬在 1,300 萬元範圍內與被上訴人進行和解，但因雙方就此 

    爭議和解尚須進一步協商討論後為決定，故上訴人先函告以 

    為雙方進一步協商討論依據。同時並載明該函請雙方就專利 

    和解協商討論之意思表示，不表和解之要約或承諾。 

四、兩造主要爭點為： 

  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是否有自始不當經撤銷之情事？ 

  被上訴人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訊息及寄發警告函，是 

    否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權利或違反保護他人法令之 

    情事？ 

  上訴人是否因系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而受有損害？所受損害 

    與系爭假處分之間有無因果關係？如有，其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 1,500 萬元之營業損失、律師費 361,484 元、商譽損害 45 

    0 萬元，是否有理由？ 

五、關於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是否有自始不當經撤銷之情事 

    部分： 

  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或債權人未依 

    限起訴或債權人聲請撤銷者，債務人均得請求債權人賠償因 

    定暫時狀態處分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53 

    8 條之 4 、第 533 條、第 531 條第 1 項、第 530 條第 3 項規 

    定即明。所謂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專 

    指該裁定在抗告程式中，經抗告法院、再抗告法院或為裁定 

    之原法院依當初裁定時客觀存在之情事，認為不應為此裁定 

    而予撤銷，使其失效者而言（最高法院 69年台上字第 1879號 

    判例意旨參照）。且債權人所負此項賠償損害責任，乃本於 

    假扣押裁定撤銷之法定事由而生，債務人賠償請求權之成立 

    ，即不以債權人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最高法院 58年台上字 

    第 1421號判例意旨參照）。 

  查被上訴人於 95年 12月 4 日以上訴人有侵害其系爭第 M25398 

    7 號及第 M253081 號新型專利，並第 I259626 號發明專利之 

    情事，向士林地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該院於 95年 12月 

    26日以 95年度裁全字第 6630號裁定准許，上訴人不服提起抗 

    告，經臺灣高等法院認：被上訴人資產高達數千億，即使於 

    2 年內共受到 2,000 萬元之損害，亦不致於立即危及公司之 

    生存或營運，難以期待其依正常訴訟程式或一般保全程式謀 

    求救濟。再觀諸被上訴人於 95年 6 月 15日取得上訴人銷售系 

    爭產品之發票，已知上訴人銷售系爭產品之事實，卻於半年 

    後即 95年 12月 4 日始為本件假處分之聲請，且於原法院准許 



    假處分 96年 1 月 23日送達假處分裁定後，於 96年 2 月 16日始 

    為執行，亦足佐證其並未因被告銷售系爭產品而發生重大損 

    害或有急迫危險之情形。被上訴人復不能提出證據，以釋明 

    其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 

    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欠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 

    要性，而於 96年 6 月 29日以 96年度抗字第 358 號裁定廢棄原 

    准予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裁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再抗告， 

    經最高法院於 96年 11月 19日以 96年度台抗字第 785 號裁定駁 

    回再抗告確定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閱上開 

    定暫時狀態處分卷宗查證屬實，且有民事裁定之影本 3 份附 

    於原審卷 第 168-172 、176-181 、193-194 頁可稽。揆諸 

    首揭說明，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經抗告法院依當初裁 

    定時客觀存在之情事，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予撤銷，並經確 

    定，則上訴人主張該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有自始不當情事， 

    即堪採信。 

  被上訴人雖以臺灣高等法院認定其資產高達數千億，有承擔 

    2 千萬元損失之能力，且被上訴人於 95年 6 月 15日取得上訴 

    人銷售系爭產品之發票，已知上訴人銷售系爭產品之事實， 

    卻於半年後即 95年 12月 4 日始為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 

    ，且於原法院裁定准許，於 96年 1 月 23日送達裁定後，於 96 

    年 2 月 16日始為聲請執行，亦足佐證其並未因上訴人銷售系 

    爭產品而發生重大損害或有急迫危險之情形等情，顯與事實 

    不符，且係因未曉諭其對前開其所認為欠缺必要性之情表示 

    意見，以致發生上述錯誤認定之瑕疵等語置辯。惟該定暫時 

    狀態處分裁定，既在抗告程式序中，經抗告法院依當初裁定 

    時客觀存在之情事，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予撤銷使其失效， 

    並經最高法院駁回被上訴人再抗告確定，即已符該裁定有自 

    始不當而撤銷之情事，有如前述，被上訴人上開抗辯，自無 

    礙於該裁定有自始不當而撤銷情事之認定。 

  被上訴人雖又抗辯其於 95年 6 月 15日取得上訴人所銷售侵害 

    系爭專利之產品，即將上訴人產品型錄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 

    濟發展研究院進行相關鑑定，確定有侵害專利權情事後，先 

    委請律師於 95年 9 月 26日發函予上訴人，請其儘速出面協商 

    解決，協商過程中，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甲○○於 96年 3 月 30 

    日以 e-mail向被上訴人提出 1,300 萬元和解金額之提議，足 

    證上訴人亦認其所生產製造之 Express Card連接器產品確有 

    違法侵害系爭專利權之事實，嗣因雙方對於賠償之數額不能 

    達成共識，故最後未成立和解。此外，被上訴人亦有將上訴 



    人商品型錄經由被上訴人公司內部之專業工程師詳細審閱， 

    亦認原告所生產製造之各式 Express Card連接器產品應均屬 

    相同之設計結構，僅與電腦主機板間之高度差有別，以應不 

    同廠商之安裝需要而已等語，爭執本件上訴人確有侵害其專 

    利權情事，並其就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之撤銷，應無何 

    過失等語。惟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 

    債務人得請求債權人賠償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或供擔保所受之 

    損害，而債權人所負此項賠償損害責任，乃本於定暫時狀態 

    處分裁定撤銷之法定事由而生，債務人賠償請求權之成立， 

    即不以債權人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已如前述，則本件就系 

    爭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撤銷，被上訴人抗辯其無過失縱屬可採 

    ，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綜上，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既有自始不當經撤銷之情事，則 

    上訴人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第 533 條、第 531 

    條第 1 項、第 530 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即屬有據 

    。 

六、關於被上訴人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訊息及寄發警告函 

    ，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權利或違反保護他人法 

    令之情事部分： 

  被上訴人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訊息部分： 

  1.查被上訴人於 96年 1 月 23日收受士林地院 95年度裁全字第 66 

    30號民事裁定，於同日即在股市公開觀測站發布「發生緣由 

    ：就上訴人涉嫌侵犯被上訴人專利，被上訴人決定依法向法 

    院提出假處分之聲請；因應措施：被上訴人已於今日收到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之裁定，准予對上訴人執行假處分，禁止上 

    訴人生產、銷售、製造或進口涉嫌侵害被上訴人專利之產品 

    。」之訊息之事實，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重大訊息 

    之詳細內容影本 1 份附於原審卷 第 173 頁可憑。 

  2.惟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一、股東 

    常會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與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之年度財 

    務報告不一致者。二、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 

    響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 36條第 2 項定有明文。又上開所謂 

    「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依證券 

    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2 款之規定，係指下列事項之一： 

    一、存款不足之退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者。二 

    、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保全程序或強制執 

    行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又按依財政部證 



    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按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於 95年 

    4 月 6 日修正公布之「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向本會申報事 

    項一覽表」，於「二、不定期辦理事項」中，明列「 發生 

    足以影響股價及股東權益事項」為應公告項目，其內容摘要 

    包含「二、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保全程序 

    或強制執行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並 

    明定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2 日內向該會指定資訊申報網站傳 

    輸，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告申報。並於備註規定：「三、應 

    公告或申報之事項，自 91年 8 月 1 日起，應向本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於完成傳輸後，即視為已依規定完成 

    公告申報。目前本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為『公開資訊觀測 

    站』（網址：http://sii.tse.com.tw/）。」依據上述規定 

    ，上市公司就所涉有證券交易法第 36條第 2 項第 2 款或證券 

    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2 款之情事，即「因訴訟、非訟、 

    行政處分或行政爭訟，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之事件 

    者」，依法得向公開資訊觀測站為公告申報。查被上訴人為 

    一上市之公開發行公司，既對上訴人就侵害專利權乙事有為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依上開規定，自應公告申報該訊息 

    。則被上訴人抗辯：其於收到士林地院民事裁定准許後，即 

    於同日在股市公開觀測站發布「發生緣由：就上訴人涉嫌侵 

    犯被上訴人專利，被上訴人決定依法向法院提出假處分之聲 

    請；因應措施：被上訴人已於今日收到士林地院之裁定，准 

    予對上訴人執行假處分，禁止上訴人生產、銷售、製造或進 

    口涉嫌侵害被上訴人專利之產品。」之訊息，係依法令規定 

    所為等語，即堪採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法令規定所為 

    之公告申報，係不法侵害其權利，不足採信。 

  3.再查，按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 

    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又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 

    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 

    交易法第 22條、第 24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被上訴人既對上 

    訴人公司就侵害專利權乙事有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並 

    經士林地院裁定准許，既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於同日在股 

    市公開觀測站依該裁定主文發布「發生緣由：就原告涉嫌侵 

    犯被上訴人專利，被上訴人決定依法向法院提出假處分之聲 

    請；因應措施：被上訴人已於今日收到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之 

    裁定，准予對上訴人執行假處分，禁止上訴人生產、銷售、 

    製造或進口涉嫌侵害被上訴人專利之產品。」之訊息，顯無 

    不實情事，亦非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甚明。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 及第 24條規定之情事，即 

    無足取。 

  4.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於股市公開觀測站發布上開訊息， 

    有違反上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條「事業無論是 

    否踐行第四點規定之先行程序，而為發警告函行為，函中內 

    容不得以損害競爭者為目的，陳述足以損害競爭者之營業信 

    譽之不實情事。」，依同一處理原則第 9 條第 5項 之規定， 

    應視為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2條之違反云云。惟依上開被上訴 

    人於股市公開觀測站所發布之訊息內容，僅表明因上訴人涉 

    嫌侵犯被上訴人專利，被上訴人依法向法院提出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聲請，及法院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內容，客觀上均 

    屬真實，並無以損害競爭者為目的，陳述足以損害競爭者之 

    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上訴人上開主張，容有誤會，不足採 

    信。 

  關於寄發警告函予客戶部分： 

  1.查被上訴人有於 95年 10月 4 日發函與上訴人之既有客戶英業 

    達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被上訴人擁有與電連接器相關之中 

    華民國第 M253987 號及第 M253081 號之新型專利以及中華民 

    國第 I259626 號之發明專利，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或授 

    權，擅自製造並販賣侵害本專利之侵權產品，嚴重侵害被上 

    訴人之智慧財產權並造成被上訴人不貲損失。為此被上訴人 

    除已依法對上訴人請求停止一切侵害本專利之行為外，並請 

    貴公司審核上訴人所提供之元件或產品，停止販賣、銷售或 

    使用有侵害本專利權之虞之物品，以免誤觸法規。另經被上 

    訴人詳閱並分析相關證據及資料後，特此檢附專利侵害鑑定 

    報告 3 份，函請貴公司審酌。被上訴人在此感謝貴公司長期 

    以來的支持與肯定，被上訴人也將持續開發新產品，生產製 

    造優質的電連接器產品回報貴公司等語之事實，固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公司函之影本 1 份附於原審卷  

    第 347 頁可稽。 

  2.惟被上訴人於上開函件表明「被上訴人擁有與電連接器相關 

    之中華民國第 M253987 號及第 M253081 號之新型專利以及中 

    華民國第 I259626 號之發明專利，…」等語，並記載受文者 

    為「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以觀，該函件僅發送予特定對象 

    ，且被上訴人於該函件中已表明其專利權之範圍，且其內容 

    亦僅就上訴人有侵害專利權之情事為通知，並無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陳述，亦無限制競爭或妨害公平競爭之虞。又被 



    上訴人於 95年 6 月 15日取得上訴人所銷售侵害系爭專利之產 

    品型錄，即於同年 8 月間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 

    進行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所銷售之 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及 00000000料號之Ｌ型卡連接器，所製造之 000000 

    00-0、00000000料號之Ｉ型卡連接器，侵害被上訴人第 M253 

    987 號新型專利（見士林地院 95年度裁全字第 6630號卷 第 

    120 頁、229 頁），所製造之 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料號之卡連接器，侵害被上訴人第 M253081 號新型專利 

    （見同上揭卷 第 348 頁），所製造之 00000000-0、000000 

    00及 00000000料號之Ｌ型卡連接器，所製造之 00000000-0、 

    00000000料號之Ｉ型卡連接器，侵害被上訴人所享有之第 12 

    59626 號發明專利（見同上揭卷 第 483 、614 頁）等情， 

    已據被上訴人提出專利證書 3 紙及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研 

    究院經智研究所鑑定研究報告書 5 份分別附於上開士林地院 

    95年度裁全字第 6630號卷 第 7-24頁、第 72頁至第 692 頁及 

    原審卷 第 378-397 頁可稽。則被上訴人於取得公正客觀專 

    利侵害鑑定之肯定結論後，為免損害之擴大，並避免訟爭， 

    乃表明其專利權之範圍，通知特定人，請其審核上訴人所提 

    供之元件或產品，停止販賣、銷售或使用有侵害專利權之虞 

    之物品，以免誤觸法規，即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96年 

    5 月 8 日修正之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 

    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條「事業踐行下列 

    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之一，始發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 

    、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三）將可能侵 

    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且發 

    函前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 

    請求排除侵害者。」、「事業踐行下列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 

    ，且無第五點至第八點規定之違法情形，始發警告函者，為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一 

    ）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 

    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告函內敘明著作權、商標權 

    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系爭 

    權利於何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 

    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之規定（ 

    見原審卷 第 345-346 頁），要屬權利之正當行使，應無何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權利之情事甚明。 

  3.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係將其商品型錄送鑑定，未將其產 

    品送鑑定，違反上開處理原則第 3 條之規定，其行為已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規定，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並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惟上開處理原則第 3 條第 

    1 項所定「（三）將可能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請專業機構 

    鑑定」之「標的物」，是否僅限於商品本身，而不及於其型 

    錄，非無疑問。況且上訴人之產品型錄有整體圖示、未組裝 

    前圖示及設計圖等，已清楚表示產品之形狀、構造、元件及 

    功能，亦有產品型錄之影本 1 份附於原審卷（二）第 355-37 

    7 頁可憑。被上訴人稱其專業人員研究該產品型錄與商品實 

    物構造相同，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以產品型錄 

    送鑑定，與以實物送鑑定，其結果應屬相同，尚難因此遽認 

    被上訴人有違反上開處理要點第 3 條規定之情事。且上訴人 

    亦未舉證證明上開以型錄送鑑定，係有何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情事，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構成公平交 

    易法第 24條之違反，且有違反保護他人法令之情事，亦不足 

    採取。 

  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其權利之情事，或有何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2條、第 24條 

    規定情事，則其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第 184 條第 2 

    項、公平交易法第 22條、第 24條、第 31條、第 32條第 1 項之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及於「股票公開資訊觀測站」 

    刊登道歉啟事，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關於上訴人是否因系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而受有損害，所受 

    損害與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之間有無因果關係，如有，其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 1,500 萬元之營業損失、律師費 361,484 元 

    、商譽損害 450 萬元，是否有理由部分： 

    查系爭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既有自始不當經撤銷之情事，則 

    上訴人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第 533 條、第 531 

    條第 1 項及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即屬有據，有如前述，茲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損害及其金 

    額，審究如下： 

  營業損失 1,500萬元部分： 

  1.查被上訴人於 96年 1 月 23日收受士林地院 95年度裁全字第 66 

    30號民事裁定後，於 96年 2 月 9 日提供擔保具狀聲請執行定 

    暫時狀態處分，經士林地院以 96年 2 月 12日士院鎮 96執全速 

    字第 335 號核發自動履行命令命上訴人應依上開裁定主文第 

    1 項所載「債務人應停止為自己或第三人製造、販賣、販賣 

    之要約、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出口債權人公司型號品名為 

    『Express Card』之電連接器產品，及其他相同或近似於債 



    權人享有之中華民國第 M253987 號及第 M253081 號之新型專 

    利及中華民國第 I259626 號之發明專利物品之仿冒」履行， 

    逾期不履行，將處以怠金，並經上訴人於 96年 2 月 16日收受 

    ，嗣迄 96年 11月 15日被上訴人具狀撤回該定暫時狀態處分執 

    行之聲請，士林地法院乃以 96年 12月 11日士院鎮 96執全速字 

    第 335 號通知撤銷上開執行命令，於 96年 12月 14日送達與上 

    訴人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士林地院 96年度執全字第 335 號執 

    行卷宗查證屬實。則該自動履行命令應自上訴人受送達時起 

    始發生效力，並於上訴人收受撤銷命令通知之送達時失其效 

    力。本件上訴人既係於 96年 2 月 16日收受自動履行命令，並 

    於同年 12月 14日收受撤銷通知，則上訴人因該定暫時狀態處 

    分裁定而應停止為自己或第三人製造、販賣、販賣之要約、 

    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出口型號品名為「Express Card」之 

    電連接器產品，及其他相同或近似於被上訴人享有之系爭第 

    M253987 號及第 M253081 號之新型專利，並第 I259626 號發 

    明專利物品之仿冒，致可能發生損害之期間應為自 96年 2 月 

    16日起至 96年 12月 14日止。 

  2.上訴人雖主張因被上訴人於 96年 1 月 23日起即在「股市公開 

    觀測站」網站公開散布上訴人已遭被上訴人假處分之不實流 

    言，Express Card用電連接器產品相關客戶早已不敢採購， 

    再經近 10個月之停產，即使立即著手籌備重新開始生產，所 

    流失之市場非半年以上期間無法回復，其因系爭假處分而無 

    法製造、販賣 Express Card用電連接器產品之期間應為自 96 

    年 1 月 23日起計 16個月云云。但就客戶因被上訴人公開訊息 

    致不敢採購，並其於自動履行命撤銷後尚須半年始得回復市 

    場等情，均未舉證以為證明，自難採信。 

  3.按被上訴人自承因發現上訴人生產之 Express Card連接器涉 

    侵害其專利權，始於 95年 12月 4 日對上訴人聲請定暫時狀態 

    處分禁止其製造販賣（見士林地院 95年度裁全字第 6630號卷 

    聲請狀日期），上訴人復已提出確有於 95年間銷售 Express 

    Card連接器予聰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志合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等之發 

    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 168 至 243 頁），且於系爭定暫時狀 

    態處分事件調查中上訴人主張其 95年 1 月至 11月之連接器總 

    營業額 31,031,258元，銷售淨利 3,452,677 元，推算上訴人 

    生產系爭產品 95年淨利約為 3,766,557 元（3,452,677*12/1 

    1=3,766,557 ）等情（見士林地院 95年度裁全字第 6630號卷 

    199 頁，原審卷二第 199 頁），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於 



    其請求上訴人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事件起訴狀中引為請求賠 

    償之數據（見本院卷二第 10至 14頁），足證上訴人於上揭定 

    暫時狀態處分執行命令送達前確有製造銷售各型 Express Ca 

    rd連接器。 

  4.被上訴人固辯稱上訴人於執行上揭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並未 

    實際停止「Express Card」之電連接器產品之製造銷售云云 

    。惟查，被上訴人稱於 96年 5 月 8 日協同公證人在公開市場 

    上買得之筆記型電腦，於公證人在場下拆解，並將其中裝設 

    之連接器產品拍照存證後，送交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研究 

    院進行鑑定，比對結論為該產品與上訴人型錄中之圖樣內容 

    可認定為相同云云，惟該筆記型電腦中之連接器並無製造出 

    廠之日期，並無法證明係於何時製造出廠，亦有可能係上訴 

    人於 95年度生產製造者，故不足以證明係上訴人於執行上揭 

    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內製造銷售者。另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聲 

    請士林地院 97年度聲字第 574 號保全證據事件，被上訴人稱 

    於 97年 5 月 8 日在上訴人公司現場保全證據時看到上訴人桌 

    上及桌下有 Express Card連接器產品云云。惟該時距上揭執 

    行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已距一年餘，亦不能證明於保全證據 

    現場發現之連接器係於執行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內生產者。 

    被上訴人又辯稱上訴人 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 

    營業收入總額為 112,574,116 元，較 95年度之營業收入總額 

    110,019,198 元相較，不僅未減少，更多出 250 餘萬元，上 

    訴人並未停產 Express Card連接器云云。惟上訴人已陳明係 

    因 96年度新產品推出及客戶提高既有產品採購量，而增加 3 

    千多萬元收入，並提出承認書及銷貨發票等為證（見本院卷 

    二第 176 至 350 頁），且被上訴人亦自承上訴人 96年度支出 

    之薪資較 95年度多 200 萬餘元，業務量增加，故上訴人所稱 

    因新產品推出及客戶提高既有產品採購量，致 96年度營業收 

    入總額未較 95年度減少，尚屬可信；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於 

    執行上揭定暫時狀態處分期間並未實際停產云云，並無確實 

    證據以實其說，尚不足採信。 

  5.查上訴人既證明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執行命令送達前確有製造 

    銷售各型 Express Card 連接器，則其因該執行命令而停止製 

    造銷售各型 Express Card連接器，應會遭受通常情形下之營 

    業損失。上訴人就其營業損失部分，陳明因業界均先洽談後 

    實作並無先下訂單之慣例，致無法提出訂單以為證明，然尚 

    不得以其無法舉證證明其實際所受之損害，即認其無營業損 

    失。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本院審酌系爭定暫時 

    狀態處分事件調查中上訴人主張其 95年 1 月至 11月之連接器 

    總營業額 31,031,258 元，銷售淨利 3,452,677 元，推算上訴 

    人生產系爭產品 95年淨利約為 3,766,557 元（3,452,677*12 

    /11= 3,766,557）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於其請求 

    上訴人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事件起訴狀中引為請求賠償之數 

    據，已如上述，上訴人上揭營業淨利率約為 11% ，核與財政 

    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表有關其他電腦組件製造項目之 94、 

    96年度淨利率均為 12% （見原審卷二第 204 頁，本院卷二第 

    17頁）相當，尚屬合理，而依 95年度一般電腦剛開始使用 Ex 

    press Card連接器不久，及至其後幾年即普遍使用，上訴人 

    上開 95年度之營業狀況若未遭執行定暫時狀態處分而停產， 

    通常應能持續至 96年度，本院審酌一切情況，認上揭上訴人 

    95年度之營業淨利適宜作為上訴人 96年度因執行定暫時狀態 

    處分停產所受營業損失之計算基礎。以上訴人 95年度淨利為 

    3,766,557 元計算，相當於一個月之淨利為 313,880 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停產期間為自 

    96年 2 月 16日起至 96年 12月 14日止，計 9 月又 29/30 天，計 

    3,128,337 元，上訴人於此範圍內之營業損失請求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律師費 361,484元部分： 

    上訴人主張因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極具技術性，且本件涉及 

    專利侵害相關請求，非專業律師無以處理，因而委託徐宏昇 

    律師事務所處理，支出律師費 361,484 元乙節，業據提出證 

    明書 1 份附於原審卷二第 205 頁可稽，被上訴人對該證明書 

    之真正亦不爭執。惟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於第一、二審訴訟程 

    序並非採取律師訴訟主義（或律師強制主義），本即無必須 

    委任律師代理之必要。而上訴人資本額為 74,175,000元，所 

    營事業為電子材料批發業、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電子材 

    料零售業、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國際貿易業，此有公司 

    登記料查詢 1 紙附於原審卷二第 209 頁可憑。其所屬員工就 

    其所製造、販售商品涉及專利侵害乙事，應具有專業知識與 

    技術，而得為訴訟上之主張與舉證，尚非必須委任律師為代 

    理人不可，故其支出之第一、二審程序委任律師之費用自不 

    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然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於第三審訴訟程 

    序係採取律師訴訟主義（或律師強制主義），故系爭定暫時 

    狀態處分事件，被上訴人對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向第三 



    審即最高法院提出再抗告，上訴人欲就再抗告向最高法院提 

    出答辯陳述，自須委任律師為之，故其就第三審委任律師支 

    出之費用得向被上訴人求償。上訴人主張其委任律師撰寫再 

    抗告答辯狀及開會討論之時間共 7 小時，每小時律師酬金 5 

    千元，計為 3 萬 5 千元（見原審卷第 207 頁，本院卷一第 28 

    9 頁），尚屬合理，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不應准許。 

  商譽損失 450萬元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因被上訴人在「股市公開觀測站」網站公開散 

    布原告已遭被上訴人假處分之不實流言，使其商譽受損云云 

    。惟上訴人對其所稱商譽受損，並未舉確實證據以實其說， 

    已無可採。且其主張此係基於被上訴人於「股市公開觀測站 

    」網站公告訊息所致，與假處分裁定自始不當經撤銷，並無 

    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 

    同法第 533 條再準用第 531 條第 1 項規定求償，亦屬無據。 

    再者，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 

    痛苦之可言，自無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精神慰藉 

    金之餘地（最高法院著有 62年台上字第 2806號判例意旨參照 

    ）。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商譽受損 450 萬元，即屬無 

    據，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營業損失 3,128,33 

    7 元及律師費 3 萬 5 千元，計 3,163,337 元，及自起訴狀送 

    達翌日即 96年 12月 18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至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如主文 

    第二項所示。就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聲請假執行與免 

    假執行宣告，核均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 

    之。 

九、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 450 條、第 449 條第 1 項、第 79條、第 463 條、第 39 

    0 條第 2 項、第 392 條第 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17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蔡惠如 

                                法  官  陳忠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1 第 1 項 

但書或第 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士軒 

 


